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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2年3月1日印發 

 

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0969 號   

 

案由：本院委員張廖萬堅等 17 人，鑒於我國面臨人才外流與國際間

人才競逐之挑戰，應吸引曾在臺灣地區居留就學之僑生畢業

後留臺工作或來臺服務；另我國社會有相當比例之跨國婚姻

，但現行法並未保障外籍配偶與其子女之家庭團聚權，有違

兒童權利公約。綜上，為加強延攬及吸引外籍優秀人士留臺

工作及生活以及為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第九條，確保跨國婚姻

中兒童不與雙親分離之權利，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台灣人口負成長，但卻同時面臨人才外流與國際間人才競逐之挑戰，鑒於政府早在 2014 年

就開始推動強化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計畫，成效良好，高達八成在臺留學之僑外生願意留

臺工作與生活，應繼續強化吸引留臺僑外生，鬆綁居留之申請。 

另兒童權利公約第九條規定締約國應確保兒童不與雙親分離之權利，而臺灣社會有相當比

例之跨國婚姻，但現行法並未保障外籍配偶與其子女之家庭團聚權，有違兒童權利公約。

綜上，為加強延攬及吸引外籍優秀人士留臺工作及生活以及為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第九條，

確保跨國婚姻中兒童不與雙親分離之權利，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各修正條文說明如下： 

一、鬆綁無戶籍國民持有我國有效護照入境條件過於嚴苛的問題。（修正條文第五條） 

二、為吸引曾在臺灣地區居留就學之僑生畢業後留臺工作或來臺服務而作修正。（修正條文第

九條） 

三、定明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以下簡稱有戶籍國民）在國外出生之子女，於符合相關

法定條件者，入國後得直接申請居留或定居；另放寬無戶籍國民申請在臺定居之條件。（

修正條文第九條及第十條） 

四、定明配偶死亡時為有戶籍國民，且其未再婚，或外國人曾為有戶籍國民之配偶，且曾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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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合法居留，對在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年子女，有撫育事實、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會

面交往。（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五、為營造友善國際生活環境及吸引來臺就讀華語教學機構之學生繼續留臺就學，來臺學華語

之外國學生嗣獲國內大專校院核發入學許可或通知在臺研讀學士、碩士或博士學位學程者

，得於國內申請變更居留原因為就學，免除當事人須先至外交部申請居留簽證，簡化其申

請流程。（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之一） 

六、定明外國人於離婚後，對其在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年子女，有撫育事實、行使負擔權

利義務或會面交往，其居留原因消失，得准予繼續居留。（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 

七、為保障兒童最佳利益，落實兒權公約之兒童不與雙親分離之精神，限縮廢止永久居留許可

事由。（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 

 

提案人：張廖萬堅  

連署人：何志偉  鍾佳濱  李昆澤  羅美玲  江永昌  

沈發惠  王美惠  何欣純  陳素月  湯蕙禎  

陳靜敏  趙天麟  范 雲  黃世杰  邱泰源  

陳培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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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出國及移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

籍國民入出國，不須申請許

可。但涉及國家安全之人員

，應先經其服務機關核准，

始得出國。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入

國，應向移民署申請許可。

但持有我國有效護照者得免

申請入國許可或於入國時同

時申請之。 

第一項但書所定人員之

範圍、核准條件、程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分別

由國家安全局、內政部、國

防部、法務部、海洋委員會

定之。 

第二項但書免申請入國

許可或於入國時同時申請者

，其適用對象、條件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五條 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

籍國民入出國，不須申請許

可。但涉及國家安全之人員

，應先經其服務機關核准，

始得出國。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入

國，應向移民署申請許可。 

第一項但書所定人員之

範圍、核准條件、程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分別

由國家安全局、內政部、國

防部、法務部、海洋委員會

定之。 

一、第一項和第三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增列但書和新增第

四項，以解決目前臺灣地區

無戶籍國民（以下簡稱無戶

籍國民）持有我國有效護照

入境條件過於嚴苛的問題：

現行法要求無戶籍國民即便

持有我國有效護照，入境時

仍須向移民署申請許可，此

相較於現行規定允許美國、

加拿大、日本等國民得以免

簽證方式入境停留 90 日，

現行法對於持有我國有效護

照者入境要求過於嚴苛，爰

此第二項增列但書「但持有

我國有效護照者得免申請入

國許可或於入國時同時申請

之。」，以及新增第四項授

權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訂

定相關辦法執行之。 

第九條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移

民署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 

一、有直系血親、配偶、兄

弟姊妹或配偶之父母現在

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其

親屬關係因收養發生者，

被收養者應為未成年，且

與收養者在臺灣地區共同

居住，並以二人為限。 

二、現任僑選立法委員。 

三、歸化取得我國國籍。 

四、在國外出生，出生時其

父或母為居住臺灣地區設

有戶籍國民，或出生於父

或母死亡後，其父或母死

亡時為居住臺灣地區設有

第九條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移

民署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 

一、有直系血親、配偶、兄

弟姊妹或配偶之父母現在

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其

親屬關係因收養發生者，

被收養者年齡應在十二歲

以下，且與收養者在臺灣

地區共同居住，並以二人

為限。 

二、現任僑選立法委員。 

三、歸化取得我國國籍。 

四、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國民在國外出生之成年子

女。 

五、持我國護照入國，在臺

一、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修正第一款：基於未成

年子女最佳利益之考量

，將「被收養者年齡應

在十二歲以下」之規定

修正為「未成年」，使

未成年養子女均可依親

居留，不限於十二歲以

下。 

(二)修正第四款：配合國籍

法第二條就取得我國國

籍之四種情況：1.出生

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

民。2.出生於父或母死

亡後，其父或母死亡時

為中華民國國民。3.出

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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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國民。 

五、持我國護照入國，在臺

灣地區合法連續停留五年

以上，且每年居住一百八

十三日以上。 

六、在臺灣地區有一定金額

以上之投資，經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

。 

七、曾在臺灣地區居留之第

十二款僑生畢業後，從事

第十一款之合法工作；或

返回僑居地服務滿二年。 

八、對國家、社會有特殊貢

獻，或為臺灣地區所需之

高級專業人才。 

九、具有特殊技術或專長，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延聘回國。 

十、前款以外，經政府機關

或公私立大專校院任用或

聘僱。 

十一、經中央勞動主管機關

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在臺灣地區從事就業服務

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七款或第十一款工

作，或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三款規定免經許可之工

作，或免依就業服務法申

請工作許可而在臺灣地區

從事相當於就業服務法第

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七款、第十一款或第四

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三款之合法工作。 

十二、經各級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大學或其組成之海

外聯合招生委員會許可在

我國就學之僑生。 

十三、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灣地區合法連續停留七年

以上，且每年居住一百八

十三日以上。 

六、在臺灣地區有一定金額

以上之投資，經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

。 

七、曾在臺灣地區居留之第

十二款僑生畢業後，返回

僑居地服務滿二年。 

八、對國家、社會有特殊貢

獻，或為臺灣地區所需之

高級專業人才。 

九、具有特殊技術或專長，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延聘回國。 

十、前款以外，經政府機關

或公私立大專校院任用或

聘僱。 

十一、經中央勞動主管機關

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在臺灣地區從事就業服務

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七款或第十一款工

作。 

十二、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回國就學之僑生

。 

十三、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回國接受職業技

術訓練之學員生。 

十四、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回國從事研究實

習之碩士、博士研究生。 

十五、經中央勞動主管機關

許可在臺灣地區從事就業

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第八款至第十款工作。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

第四款至第十一款規定，申

請人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得

隨同申請；未隨同本人申請

父母均無可考，或均無

國籍者。4.歸化者，修

正本款定義，以茲明確

。 

(三)修正第五款：鑒於現行

法允許外國人合法連續

居留五年即可申請永久

居留，相較之下本款卻

規定無戶籍國民須在臺

居留七年始得申請永久

居留，並不合理，蓋無

戶籍國民仍具中華民國

國籍，其在臺居留、定

居的資格或權益不應劣

於外國人，爰此修正第

五款，將七年改為五年

。 

(四)修正第七款：為吸引曾

在臺灣地區居留就學之

僑生畢業後留臺工作或

來臺服務而作修正。 

(五)修正第十一款：比照外

國人在臺工作有應經許

可與不需許可的狀況，

修正本款，對於無戶籍

國民放寬其在臺居留之

工作條件，而增列「，

或從事就業法第四十八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

款規定免經許可之工作

，或免依就業服務法申

請工作許可而在臺灣地

區從事相當於就業服務

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七款、第十一

款或第四十八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三款之合法

工作。」等字。 

(六)修正第十二款：參酌僑

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

規定，回國就學僑生係

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



立法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第 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143 

機關核准回國接受職業技

術訓練之學員生。 

十四、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回國從事研究實

習之碩士、博士研究生。 

十五、經中央勞動主管機關

許可在臺灣地區從事就業

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第八款至第十款工作，或

免依就業服務法申請工作

許可而在臺灣地區從事相

當於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

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

之合法工作。 

申請人有前項第一款、

第二款、第四款至第十一款

規定情形之一，其配偶及未

成年子女得隨同申請，或於

本人入國居留許可後定居許

可前申請之。本人居留許可

依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撤

銷或廢止時，其配偶及未成

年子女之居留許可併同撤銷

或廢止之。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居留

經許可者，移民署應發給臺

灣地區居留證，其有效期間

自入國之翌日起算，最長不

得逾三年。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居

留期限屆滿前，原申請居留

原因仍繼續存在者，得向移

民署申請延期。 

依前項規定申請延期經

許可者，其臺灣地區居留證

之有效期間，應自原居留屆

滿之翌日起延期，最長不得

逾三年。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於

居留期間內，居留原因消失

者，移民署應廢止其居留許

可。但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者，得於本人入國居留許可

後定居許可前申請之。本人

居留許可依第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撤銷或廢止時，其配

偶及未成年子女之居留許可

併同撤銷或廢止之。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居留

經許可者，移民署應發給臺

灣地區居留證，其有效期間

自入國之翌日起算，最長不

得逾三年。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居

留期限屆滿前，原申請居留

原因仍繼續存在者，得向移

民署申請延期。 

依前項規定申請延期經

許可者，其臺灣地區居留證

之有效期間，應自原居留屆

滿之翌日起延期，最長不得

逾三年。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於

居留期間內，居留原因消失

者，移民署應廢止其居留許

可。但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申請居留之直系血親、配偶

、兄弟姊妹或配偶之父母死

亡者，不在此限，並得申請

延期，其申請延期，以一次

為限，最長不得逾三年。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於

居留期間，變更居留地址或

服務處所時，應向移民署申

請辦理變更登記。 

主管機關得衡酌國家利

益，依不同國家或地區擬訂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每年申

請在臺灣地區居留之配額，

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

但有未成年子女在臺灣地區

設有戶籍，或結婚滿四年，

其配偶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者，不受配額限制。 

關、大學或其組成之海

外聯合招生委員會許可

，爰此修正本款文字。 

(七)修正第十五款：依據前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

訓練局於民國 95 年 6

月 2 日函釋，僅具單一

國籍之無戶籍國民在臺

工作免依就業服務法申

請工作許可，爰此修正

本款文字。 

(八)第二款、第三款、第六

款、第八款至第十款、

第十三款及第十四款均

未修正。 

二、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第

三項至第九項均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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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居留之直系血親、配偶

、兄弟姊妹或配偶之父母死

亡者，不在此限，並得申請

延期，其申請延期，以一次

為限，最長不得逾三年。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於

居留期間，變更居留地址或

服務處所時，應向移民署申

請辦理變更登記。 

主管機關得衡酌國家利

益，依不同國家或地區擬訂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每年申

請在臺灣地區居留之配額，

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

但有未成年子女在臺灣地區

設有戶籍，或結婚滿四年，

其配偶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者，不受配額限制。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經

許可入國，逾期停留未逾十

日，其居留申請案依前項規

定定有配額限制者，依規定

核配時間每次延後一年許可

。但有前條第一項各款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經

許可入國，逾期停留未逾十

日，其居留申請案依前項規

定定有配額限制者，依規定

核配時間每次延後一年許可

。但有前條第一項各款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 

第十條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移

民署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 

一、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十一款之申請人與其配偶

及未成年子女，經依前條

規定許可居留者，在臺灣

地區居留滿一年且居住三

百三十五日以上；或連續

居留滿二年且每年居住二

百七十日以上；或連續居

留滿五年且每年居住一百

八十三日以上，仍具備原

居留條件。但依前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四款或第八

款規定許可居留者，不受

連續居留或居留滿一定期

第十條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移

民署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 

一、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十一款之申請人及其隨同

申請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經依前條規定許可居留

者，在臺灣地區連續居留

或居留滿一定期間，仍具

備原居留條件。但依前條

第一項第二款或第八款規

定許可居留者，不受連續

居留或居留滿一定期間之

限制。 

二、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國民在國外出生之未成年

子女。 

一、修正第一項：序文未修正

，各款之修正如下： 

(一)修正第一款：1.將『及.

.隨同申請之』等字改

為『與』以資明確。2.

刪除『連續』的要求，

考量申請者於計算一定

居留期間時若遇緊急事

故需出國處理，以符人

性。3.原『居留或居留

滿一定期間』之第三項

規定移列至本款規定之

，並放寬其規定：(1).

放寬居留滿一年且居住

三百三十五日以上。(2

).連續居留滿五年且每

年居住一百八十三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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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限制。 

二、符合前條第一項第四款

之未成年人持外國或我國

護照入國。 

三、在國內出生未辦理出生

登記出國後，準用前款規

定。 

依前項第一款規定申請

定居，其親屬關係因結婚發

生者，應存續三年以上。但

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已生產子

女者，不在此限。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於

第一項第一款居留期間出國

，係經政府機關派遣或核准

並附有證明文件者，不視為

居住期間中斷，亦不予計入

在臺灣地區居住期間。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於

居留期間依親對象死亡或與

依親對象離婚，其有未成年

子女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且

得行使或負擔該子女之權利

義務，並已居留滿一定期間

者，仍得向移民署申請定居

，不受第一項第一款所定仍

具備原居留條件之限制。 

申請定居，除第一項第

一款但書規定情形外，應於

居留滿一定期間後二年內申

請之。申請人之配偶及未成

年子女得隨同申請或於其定

居許可後申請。本人定居許

可依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撤

銷或廢止時，其配偶及未成

年子女之定居許可併同撤銷

或廢止。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經

許可定居者，應於三十日內

向預定申報戶籍地之戶政事

務所辦理戶籍登記，逾期未

辦理者，移民署得廢止其定

依前項第一款規定申請

定居，其親屬關係因結婚發

生者，應存續三年以上。但

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已生產子

女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連續

居留或居留滿一定期間，規

定如下： 

一、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九款規定申請者，為連

續居住一年，或居留滿二

年且每年居住二百七十日

以上，或居留滿五年且每

年居住一百八十三日以上

。 

二、依前條第一項第十款或

第十一款規定申請者，為

連續居住三年，或居留滿

五年且每年居住二百七十

日以上，或居留滿七年且

每年居住一百八十三日以

上。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於

前項居留期間出國，係經政

府機關派遣或核准，附有證

明文件者，不視為居住期間

中斷，亦不予計入在臺灣地

區居住期間。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於

居留期間依親對象死亡或與

依親對象離婚，其有未成年

子女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且

得行使或負擔該子女之權利

義務，並已連續居留或居留

滿一定期間者，仍得向移民

署申請定居，不受第一項第

一款所定仍具備原居留條件

之限制。 

申請定居，除第一項第

一款但書規定情形外，應於

連續居留或居留滿一定期間

後二年內申請之。申請人之

上者即可申請居留，不

再區分是否符合前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九款的

狀況。4.但書增加『第

四款』的規定，意即於

國外出生之子女於出生

時其父或母是居住臺灣

地區設有戶籍國民者，

其申請在臺定居則不受

需居留滿一定期間之限

制。 

(二)為吸引有戶籍國民在國

外出生之子女回國，修

正第二款和新增第三款

規定。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刪除第三項：原第三項規

定併入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一

款前段中規定之。 

四、現行條文第四項移列至修

正條文第三項並作文字修正

。 

五、現行條文第五項移列至修

正條文第四項，刪除『連續

居留』之要求。 

六、現行條文第六項移列至修

正條文第五項，修正如下：

(一)、刪除『連續居留』之

要求。(二)、增列後段規定

：明文化"本人定居許可經

撤銷或廢止時，其隨同申請

之配偶與未成年子女之定居

許應併同撤銷或廢止"之情

況。 

七、現行條文第七項移列至修

正條文第六項；原第八項移

列至第七項，以上條文文字

均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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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許可。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申

請入國、居留或定居之申請

程序、應備文件、核發證件

種類、效期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 

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得隨同

申請，或於其定居許可後申

請之。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經

許可定居者，應於三十日內

向預定申報戶籍地之戶政事

務所辦理戶籍登記，逾期未

辦理者，移民署得廢止其定

居許可。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申

請入國、居留或定居之申請

程序、應備文件、核發證件

種類、效期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 

第二十三條 持停留期限在六

十日以上，且未經簽證核發

機關加註限制不准延期或其

他限制之有效簽證入國之外

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向移民署申請居留，經許

可者，發給外僑居留證： 

一、配偶為現在在臺灣地區

居住且設有戶籍或獲准居

留之我國國民，或經核准

居留或永久居留之外國人

。但該核准居留之外國籍

配偶係經中央勞動主管機

關許可在我國從事就業服

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

八款至第十款工作者，不

得申請。 

二、未滿十八歲之外國人，

其直系尊親屬為現在在臺

灣地區設有戶籍或獲准居

留之我國國民，或經核准

居留或永久居留之外國人

。其親屬關係因收養而發

生者，被收養者應與收養

者在臺灣地區共同居住。 

三、經中央勞動主管機關或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在

第二十三條 持停留期限在六

十日以上，且未經簽證核發

機關加註限制不准延期或其

他限制之有效簽證入國之外

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向移民署申請居留，經許

可者，發給外僑居留證： 

一、配偶為現在在臺灣地區

居住且設有戶籍或獲准居

留之我國國民，或經核准

居留或永久居留之外國人

。但該核准居留之外國籍

配偶係經中央勞動主管機

關許可在我國從事就業服

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

八款至第十款工作者，不

得申請。 

二、未滿十八歲之外國人，

其直系尊親屬為現在在臺

灣地區設有戶籍或獲准居

留之我國國民，或經核准

居留或永久居留之外國人

。其親屬關係因收養而發

生者，被收養者應與收養

者在臺灣地區共同居住。 

三、經中央勞動主管機關或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在

一、修正第一項 

(一)第一款和第二款未修正

。 

(二)修正第三款：為吸引優

秀外籍人才來臺，提高

渠等來臺工作之意願，

參酌外國專業人才延攬

及僱用法相關規定，於

第三款增列後段規定。 

(三)第四款和第五款未修正

。 

(四)修正第六款：為簡化行

政流程刪除現行條文第

六款內容；另，為使來

臺工作者或投資者能照

顧無法生活自理之子女

，新增第六款條文內容

。 

(五)新增第七款：為符合輔

導僑生自行回國申請入

學之需求，爰新增第七

款規定。 

(六)新增第八款：基於家庭

團聚權及考量兒童最佳

利益，外國人因國人配

偶死亡且未再婚，而仍

對在臺灣地區已設有戶



立法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第 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147 

我國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

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七款、第十一款之工作；

或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

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

款免經許可之工作；或從

事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

用法第四條第四款第四目

、第五目、第八條、第十

條之專業工作；或依外國

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

十五條第一項取得工作許

可。 

四、在我國有一定金額以上

之投資，經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之投

資人或外國法人投資人之

代表人。 

五、外國公司在我國境內之

負責人。 

六、依前三款規定，經核准

居留或永久居留者，其年

滿十八歲因身心障礙無法

自理生活之子女。 

七、經僑務主管機關核轉各

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分發

之自行回國就學僑生。 

八、配偶死亡時為居住臺灣

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且未

再婚，並對在臺灣地區已

設有戶籍未成年子女有撫

育事實、行使負擔權利義

務或會面交往。 

九、曾為居住臺灣地區設有

戶籍國民之配偶，且曾在

我國合法居留，對在臺灣

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年子

女有撫育事實、行使負擔

權利義務或會面交往。 

以免簽證或持停留簽證

入國之外國人，其符合前項

第三款規定者，得向移民署

我國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

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七款或第十一款工作。 

四、在我國有一定金額以上

之投資，經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之投

資人或外國法人投資人之

代表人。 

五、外國公司在我國境內之

負責人。 

六、基於外交考量，經外交

部專案核准在我國改換居

留簽證。 

外國人持居留簽證入國

後，因居留原因變更，而有

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向

移民署申請變更居留原因。

但有前項第一款但書規定者

，不得申請。 

依前項規定申請變更居

留原因，經移民署許可者，

應重新發給外僑居留證，並

核定其居留效期。 

籍未成年子女有撫育事

實、行使權利負擔義務

或會面交往之情況，應

允其申請外僑居留證，

而新增本款。 

(七)新增第九款：為落實跨

國婚姻之"兒童不與雙

親分離"之權利，保障

移民婦女離婚後探視子

女之權利，新增本款。 

二、新增第二項：為營造友善

國際生活環境並吸引優秀外

籍人士來臺工作，簡化其申

請外僑居留證之行政程序，

而新增本項，意即未來其得

逕向移民署申請外僑居留證

，無須於國內先向外交部領

事事務局申請改辦居留簽證

。 

三、新增第三項：為建構友善

移民環境，新增本項明定依

據前項經許可居留或持居留

簽證入國經許可居留，且符

合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者之配

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

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女

，亦得以免簽證方式或持停

留簽證入國後，逕向移民署

申請外僑居留證，無須於國

內先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申

請改辦居留簽證。 

四、新增第四項：為擴大招收

外國學生和僑生來臺就學，

明定上述情況之外國人申請

居留原因和其原持憑入國的

停留簽證目的相同者，亦可

據此申請居留而新增本項。 

五、現行條文第二項及第三項

之內容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二

十三條之一，而於本修正條

文中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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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居留，經許可者，核發

外僑居留證。 

依前項規定經許可居留

或持居留簽證入國經許可居

留，且符合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者，其配偶、未成年子女

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

之成年子女，以免簽證或持

停留簽證入國者，得向移民

署申請居留，經許可者，核

發外僑居留證。 

外國人申請居留原因與

其原持憑入國之停留簽證目

的相符，且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向移民署申請居留，

經許可者，核發外僑居留證

： 

一、經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大學或其組成之海外

聯合招生委員會許可在我

國就學之僑生。 

二、經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核定得招收外國學生之

學校許可在我國就學之學

生。 

三、在教育部認可大專校院

附設之華語教學機構就讀

滿四個月，並繼續註冊三

個月以上之學生。 

第二十三條之一 外國人持外

僑居留證入國後，因原居留

原因變更或消失，而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向移民

署申請變更居留原因： 

一、符合前條第一項各款情

形之一。但有前條第一項

第一款但書規定者，不得

申請。 

二、年滿十八歲，原依前條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經許可

居留，而在各級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核定得招收外國

第二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 

外國人持居留簽證入國後，

因居留原因變更，而有前項

各款情形之一者，應向移民

署申請變更居留原因。但有

前項第一款但書規定者，不

得申請。 

依前項規定申請變更居

留原因，經移民署許可者，

應重新發給外僑居留證，並

核定其居留效期。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由現行第二十三條第

二項及第三項移列：有關外

國人於國內申請變更原居留

原因與重新核發外僑居留證

之規定，均另以新條文規定

。 

三、修正條文第一項： 

(一)第一款：由現行條文第

二十三條第二項移列，

並配合前條修正酌作文

字修正。 

(二)第二款：在臺依親居留



立法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第 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149 

學生之學校就學之學生，

或在我國就學之僑生。 

三、原依前條第四項第三款

規定經許可居留，經各級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得

招收外國學生之學校許可

在我國就學之學生。 

依前項規定申請變更居

留原因，經移民署許可者，

應重新發給外僑居留證，並

核定其居留效期。 

之外國人於年滿十八歲

後無法繼續以依親事由

申請延期居留，若仍有

求學之事實，應允其繼

續延長在臺居留而新增

本款。 

(三)第三款：為營造友善國

際生活環境及吸引來臺

就讀華語教學機構之學

生繼續留臺就學，來臺

學華語之外國學生嗣獲

國內大專校院核發入學

許可或通知在臺研讀學

士、碩士或博士學位學

程者，得於國內申請變

更居留原因為就學，免

除當事人須先至外交部

申請居留簽證，簡化其

申請流程，而新增本款

。 

四、修正條文第二項係由現行

條文第二十三條第三項移列

，內容未修正。 

第二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之翌日起

三十日內，向移民署申請居

留，經許可者，發給外僑居

留證： 

一、喪失我國國籍，尚未取

得外國國籍。 

二、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

我國國籍。 

三、在我國出生之外國人，

出生時其父或母持有外僑

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 

四、基於外交考量經外交部

專案核准在我國改換居留

簽證。 

第二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之翌日起

三十日內，向移民署申請居

留，經許可者，發給外僑居

留證： 

一、喪失我國國籍，尚未取

得外國國籍。 

二、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

我國國籍。 

三、在我國出生之外國人，

出生時其父或母持有外僑

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 

四、依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

六款規定改換居留簽證。 

刪除四款：第配合修正條文第

二十三條刪除第一項第六款，

而作本條修正。 

第三十一條 外國人停留或居

留期限屆滿前，有繼續停留

或居留之必要時，應向移民

第三十一條 外國人停留或居

留期限屆滿前，有繼續停留

或居留之必要時，應向移民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二、修正第四項： 

(一)第一款未修正、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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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申請延期。 

依前項規定申請居留延

期經許可者，其外僑居留證

之有效期間應自原居留屆滿

之翌日起延期，最長不得逾

三年。 

外國人逾期居留未滿三

十日，原申請居留原因仍繼

續存在者，經依第八十五條

第四款規定處罰後，得向移

民署重新申請居留；其申請

永久居留者，核算在臺灣地

區居留期間，應扣除一年。 

移民署對於外國人於居

留期間內，居留原因消失者

，廢止其居留許可，並註銷

其外僑居留證。但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得准予繼續

居留： 

一、因依親對象死亡。 

二、外國人為居住臺灣地區

設有戶籍國民之配偶，其

本人遭受配偶身體或精神

虐待，經法院核發保護令

。 

三、外國人為居住臺灣地區

設有戶籍國民之配偶，因

遭受家庭暴力或其他不可

歸責於外國人一方而離婚

者。 

四、外國人雖與居住臺灣地

區設有戶籍國民之配偶離

婚，但對在臺灣地區已設

有戶籍未成年子女有撫育

事實、行使負擔權利義務

或會面交往。 

五、因居留許可被廢止而遭

強制出國，對在臺灣地區

已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子

女造成重大且難以回復損

害之虞。 

六、外國人與本國雇主發生

署申請延期。 

依前項規定申請居留延

期經許可者，其外僑居留證

之有效期間應自原居留屆滿

之翌日起延期，最長不得逾

三年。 

外國人逾期居留未滿三

十日，原申請居留原因仍繼

續存在者，經依第八十五條

第四款規定處罰後，得向移

民署重新申請居留；其申請

永久居留者，核算在臺灣地

區居留期間，應扣除一年。 

移民署對於外國人於居

留期間內，居留原因消失者

，廢止其居留許可，並註銷

其外僑居留證。但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得准予繼續

居留： 

一、因依親對象死亡。 

二、外國人為臺灣地區設有

戶籍國民之配偶，其本人

遭受配偶身體或精神虐待

，經法院核發保護令。 

三、外國人於離婚後取得在

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

年親生子女監護權。 

四、因遭受家庭暴力經法院

判決離婚，且有在臺灣地

區設有戶籍之未成年親生

子女。 

五、因居留許可被廢止而遭

強制出國，對在臺灣地區

已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子

女造成重大且難以回復損

害之虞。 

六、外國人與本國雇主發生

勞資爭議，正在進行爭訟

程序。 

外國人於居留期間，變

更居留住址或服務處所時，

應向移民署申請辦理變更登

作文字修正。 

(二)修正第三款和第四款：

鑒於外籍配偶在我國居

留期間，與我國國民離

婚後，除取得未成年子

女監護權之情外況，否

則不得續留定居，此卻

導致外籍配偶恐懼無法

取得子女監護權而不敢

離婚，或擔心離婚後無

法留在台灣見到孩子而

不敢離婚，不僅有違人

倫，亦侵害兒童權利公

約之兒童不與雙親分離

之權利。爰此修正第三

款，外籍配偶具有不可

歸責於己事由而離婚者

，應允其繼續居留。以

及第四款，外籍配偶離

婚且有未成年子女者，

因對其子女有行使或負

擔權利義務和面會、撫

育必要，亦應允其繼續

居留。 

三、新增第五項：為保障修正

條文第四項第三款及第四款

情形之外籍配偶於子女成年

後之家庭團聚權利而增訂第

五項，外籍配偶其子女已成

年者亦得准予繼續居留。 

四、現行條文第五項移列至修

正條文第六項，並作文字修

正，明定申請辦理變更登記

之期間，以資明確。 

五、刪除現行條文第六項：現

行第六項規定難以準用同條

規定據以核算應申請期間，

而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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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爭議，正在進行爭訟

程序。 

依前項第四款、第五款

規定准予繼續居留者，其子

女已成年者亦得准予繼續居

留。 

外國人於居留期間，變

更居留住址或服務處所時，

應於事實發生之翌日起算三

十日內向移民署申請辦理變

更登記。 

記。 

第一項、第三項及前項

所定居留情形，並準用第二

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第三十三條 移民署對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撤銷或廢止其

永久居留許可，並註銷其外

僑永久居留證： 

一、申請資料虛偽或不實。 

二、持用不法取得、偽造或

變造之證件。 

三、經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

上之刑確定。但因過失犯

罪或經宣告緩刑者，不在

此限。 

四、永久居留期間，最近五

年平均居住未達一百八十

三日。但因出國就學、就

醫或其他特殊原因經移民

署同意者，不在此限。 

五、回復我國國籍。 

六、取得我國國籍。 

七、兼具我國國籍。 

八、受驅逐出國。 

第三十三條 移民署對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撤銷或廢止其

永久居留許可，並註銷其外

僑永久居留證： 

一、申請資料虛偽或不實。 

二、持用不法取得、偽造或

變造之證件。 

三、經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

上之刑確定。但因過失犯

罪者，不在此限。 

四、永久居留期間，每年居

住未達一百八十三日。但

因出國就學、就醫或其他

特殊原因經移民署同意者

，不在此限。 

五、回復我國國籍。 

六、取得我國國籍。 

七、兼具我國國籍。 

八、受驅逐出國。 

一、修正第三款和第四款： 

(一)查緩刑之宣告係受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罰金之宣告，符合一定

情形，認以暫不執行為

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

上五年以下之緩刑，於

刑法第七十四條有明文

規定，其立法意旨乃為

較輕之罪而設，以鼓勵

犯罪行為人遷善，現行

法對"過失犯罪"仍允其

繼續居留，舉重以明輕

，而增列"緩刑"之規定

。此亦可間接落實兒權

公約之兒童不與雙親分

離之精神。 

(二)實務上高階白領人士因

業務所需而須不定期出

差，難長時間居住國內

，為利延攬外籍專業人

士來臺，以利提升國家

競爭力，參考外國專業

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十

四條規定修正第四款之

期間。 

二、其餘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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